关于对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

第16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徐宁科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健康发展的提案》（2025第016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加强农批市场建设。一是市商务局继续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，支持临河四季青蔬菜瓜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项目。项目计划总投资500万元，拟新建仓储、冷库804㎡，升级改造农贸市场44800㎡，进行市场地面硬化及完善其他配套设施。项目实施后，将提升农批市场规范管理水平，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功能服务，提升全市“菜篮子”产品流通能力。二是注重安全生产管理，指导督促农批市场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加强安全管理，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，指导农批市场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。

（二）开展服务进市场工作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杭锦后旗人流量密集、经营主体集中的绿源农贸市场、三禾商场、杭信购物中心等场所，开展“年报服务进市场”集中宣传活动。通过“零距离”服务，切实解决经营主体在年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疑惑，确保年报工作高效、便捷、有序进行，营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。活动共帮扶指导68户经营主体完成年报填报，提供年报相关咨询服务130余次，解答信用修复问题20余条。
（三）指导产品质量安全工作。市农牧局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春节前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，到物华农贸市场，八一联丰村蔬菜生产基地，内蒙古草原晶鑫食品公司进行检查。主要了解春节期间市场中农畜产品保供情况，重点检查了农药安全使用情况，屠宰检疫规范执行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。检查过程中，在农贸市场重点检查蔬菜的产地来源及承诺达标合格证落实情况，牛羊肉检验检疫是否规范等情况。在八一联丰蔬菜生产基地，对生产过程生产记录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使用禁限用农药的行为，安全间隔期是否严格执行等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同时面对面向生产者讲解“禁限用农药”知识，及农药残留限量规定等知识。在屠宰加工厂重点检查生产加工记录、检验检疫台账、瘦肉精检测等情况。通过检查提高了生产者的安全意识，排查和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，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吃上安全、放心的农畜产品。
    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做好运行监测和市场保供工作。督促各旗县区商务部门狠抓落实，注重实效，合理优化市场监测样本企业，将行业龙头企业、新兴企业等列入监测重点，着力提升监测数据质量，提升数据填报的连续性、完整性和科学性。及时掌握农贸市场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进货渠道、整体运行情况，指导企业保障好“菜篮子”的市场供给，确保商品不脱销、不断档。

（二）做好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工作。制定详尽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督促农贸市场开办者明确自身责任，严格审查入场经营者资质，确保其具备合法合规的经营条件。要求场内经营者建立健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详细记录食品来源、进货日期、保质期等关键信息，实现食品来源可追溯。定期组织农贸市场开办者、经营者参加食品安全培训，邀请专业人士解读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标准，分析典型案例，增强其食品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。加大对农贸市场食品的抽检力度，扩大抽检范围和频次。
    （三）做好农贸市场监管工作。加强对农产品监管，督促农产品生产者严格遵守农药、兽药使用规定，减少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。加强日常巡查，重点检查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，包括证照是否齐全、进货查验记录是否完整、食品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等。加强对市场内环境卫生的检查，督促市场开办者做好清洁消毒工作，保持市场环境整洁。严厉打击市场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、价格欺诈行为、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行为等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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